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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等动火作业基本要求
（1） 工作期间确需进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等具有火灾危险明火作业的，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动火审批手续。进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责任单位安全负责人应查询特种作业证是否真实，并监督作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。
（2） 需要动火作业的区域，应当采用不燃材料与其他区域进行防火分隔，严格将动火作业限制在防火分隔区域内，并加强安全现场监管，严防事故情况下火势蔓延。
（3） 动火作业现场应当清除可燃易燃物品，配置灭火器材，远离有压力或密闭的管道、容器和设备装过可燃气体、易燃液体和有毒物质的容器，在焊割前应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，并进行清洗、置换，在确认无火灾、爆炸危险后方可动火作业，作业后应当对现场进行检查，确保无遗留火种。
（4） 动火作业现场应当建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一旦发生火灾，应严格按照预案的要求实施扑救和组织人员疏散，并立即报警。
（5） 人员密集场所严禁在使用或营业期间动火作业，违反法律规定的，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人员密集场所在非使用、营业期间确需动火作业的，应严格履行相关管理制度和要求，并在建筑主要出入口和作业现场醒目位置张贴公示。
（6） “厂中厂”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的动火作业除严格履行报告、审批、防火分隔、持证上岗等要求外，还应对同一空间、同一场所内的其他单位进行告知。


